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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凯东源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会议召开情况 

深圳市凯东源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一

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 2017 年 12 月 28 日下午 15：00 在公司会

议室召开，会议通知于 2017 年 12 月 15 日以电话和邮件方式发出。

会议应出席董事 5人，实际出席董事 4 人，董事徐川先生因公出差未

能出席会议，委托董事徐开兵先生代为表决。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肖振

东先生主持。 

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《公司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。 

二、会议表决情况 

本次董事会以现场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： 

（一）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》 

1、议案内容 

鉴于公司第一届董事会任期将于 2017 年 12 月 28 日届满，根据

《公司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董事会提名肖振东、徐开兵、

徐川、韩玉香、董中浪、王文胜、宋钰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候选人，

任期三年， 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。肖振东、徐开兵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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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川、韩玉香为连任董事，董中浪、王文胜、宋钰为新任董事。 

简历如下： 

董中浪，男，1964 年生，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EMBA 毕业。曾

任潍柴动力集团物流总监，现任钟鼎创投董事总经理、普洛斯战

略顾问。 

王文胜，男，1968 年生，社科院博士在读。曾任河南东方银星

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，现任君圣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。 

宋钰，男，1976 年生，硕士学历。曾任深圳市冠日电信科技有

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，现任本公司物流事业部负责人。 

以上董事候选人均具备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规定的担任公司

董事的任职资格，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有关部门的处罚或惩戒。 

第一届董事会的现有董事在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就任之前，将继续

履行董事职责。 

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2、表决结果：5 票赞成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。 

3、回避表决情况 

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，无需回避表决。 

（二）审议通过《关于审议公司进行融资租赁的议案》 

1、议案内容 

为了减少车辆及设备采购对公司经营性现金流的占用，公司拟与

普洛斯融资租赁(上海)有限公司合作签订《融资租赁合同》、《车辆

抵押合同》等文件，开展融资租赁业务，本次融资租赁授信总额不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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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3000万元人民币。 

根据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定，此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

议。 

2、表决结果：5 票赞成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。 

3、回避表决情况 

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，无需回避表决。 

（三）审议通过《关于审议公司进行商业保理的议案》 

1、议案内容 

因公司及各子公司发展需要，公司拟与普洛斯商业保理(重庆)

有限公司签订《商业保理合同》及相关文件，进行正向保理及反向保

理业务，授信总额不超过 5000 万元人民币。 

根据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定，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

议。 

2、表决结果：5 票赞成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。 

3、回避表决情况 

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，无需回避表决。 

（四）审议通过《关于审议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》 

1、议案内容 

因公司（及子公司）经营发展需要，拟与普洛斯融资租赁(上海)

有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，本次融资租赁授信总额不超过 3000 万

元人民币；拟与普洛斯商业保理(重庆)有限公司开展商业保理业务，

授信总额不超过 5000 万元人民币。本次交易构成了公司的关联交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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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2、表决结果：5票赞成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。 

3、回避表决情况 

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，无需回避表决。 

（五）审议通过《关于审议公司为子公司提供关联担保的议案》 

1、议案内容 

因公司（及子公司）经营发展需要，拟与普洛斯商业保理(重庆)

有限公司开展商业保理业务，授信总额不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。其中，

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前海凯东源供应链有限公司将使用3000万元额度，

需要公司为子公司提供关联担保，担保金额不超过3000万元。 

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2、表决结果：5票赞成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。 

3、回避表决情况 

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，无需回避表决。 

（六）审议通过《关于审议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为公司提供关联担

保的议案》 

1、议案内容 

因公司（及子公司）经营发展需要，拟与普洛斯融资租赁(上海)

有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，本次融资租赁授信总额不超过 3000 万

元人民币；拟与普洛斯商业保理(重庆)有限公司开展商业保理业务，

授信总额不超过 5000 万元人民币。需要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凯东源

实业有限公司、实际控制人肖振东、林静纯夫妇提供关联担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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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2、表决结果：4票赞成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。 

3、回避表决情况 

此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，关联董事肖振东先生回避表决。 

（七）审议通过《关于出售温州市鼎葵商贸有限公司的议案》 

1、议案内容 

公司决定将子公司深圳市前海凯东源供应链有限公司控股子公

司上海鼎葵实业有限公司与刘振宇共同出资设立的控股子公司温州

市鼎葵商贸有限公司 70.00%的股权出售给自然人刘振宇，转让价格

为 140 万元人民币。 

根据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定，此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

议。 

2、表决结果：5票赞成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。 

3、回避表决情况 

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，无需回避表决。 

（八）审议通过《关于审议修订深圳市凯东源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

章程的议案》 

1、议案内容 

根据公司经营管理及本次董事会换届选举的需要，董事由 5 名调

整为 7名，董事会拟对公司章程进行如下修改： 

（1）原章程第一百零六条：董事会由 5 名董事组成，设董事长

一人。 

现修改为：董事会由 7 名董事组成，设董事长一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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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原章程第一百二十一条： 

董事与董事会会议决议事项所涉及的企业有关联关系的，不得对

该项决议行使表决权，也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。该等董事会

会议由过半数的无关联关系董事出席即可举行，董事会会议所作决议

须经无关联关系董事过半数通过。出席董事会的无关联董事人数不足

3 人的，应将该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现修改为：董事与董事会会议决议事项所涉及的企业有关联关系

的，不得对该项决议行使表决权，也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。

该等董事会会议由过半数的无关联关系董事出席即可举行，董事会会

议所作决议须经无关联关系董事过半数通过。出席董事会的无关联董

事人数不足 5 人的，应将该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3）原章程第一百三十一条：总经理对董事会负责，行使下列

职权： 

（一）主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，组织实施董事会决议，并

向董事会报告工作；  

    （二）组织实施公司年度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；  

    （三）拟订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设置方案；  

    （四）拟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；  

    （五）制定公司的具体规章；  

    （六）提请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经理、财务负责人等高

级管理人员；  

    （七）决定聘任或者解聘除应由董事会决定聘任或者解聘以外的

负责管理人员；  

（八）本章程或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。  

总经理列席董事会会议。 

修改为：总经理对董事会负责，行使下列职权： 

（一）主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，组织实施董事会决议，并

向董事会报告工作；  

    （二）组织实施公司年度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；  

    （三）拟订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设置方案；  

    （四）拟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；  

    （五）制定公司的具体规章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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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（六）提请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经理、财务负责人等高

级管理人员；  

    （七）决定聘任或者解聘除应由董事会决定聘任或者解聘以外的

负责管理人员；  

（八）审议批准单笔或在一年内购买、出售重大资产、对外投资、

资产抵押、委托理财在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百分之十五以内的

事项；重大融资在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百分之二十以内的事项。 

（九）本章程或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。  

总经理列席董事会会议。 

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2、表决结果：5 票赞成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。 

3、回避表决情况 

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，无需回避表决。 

（九）审议通过《关于修改公司制度的议案》 

1、议案内容 

因公司经营管理及本次董事会换届选举的需要，董事会拟对公司

章程进行修订，为此需要对涉及相应条款的公司制度进行修改。 

（1） 董事会议事规则 

原第三条：公司董事会由 5 名董事组成，设董事长一名。 

现修改为：公司董事会由7名董事组成，设董事长一名。 

（2）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

①原第七条：公司或公司拥有 50%以上权益的子公司的一年内单

笔或累计对外投资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10%以内的，董

事会授权由公司总经理会议讨论决定，报公司董事会备案。 

现修改为：公司或公司拥有 50%以上权益的子公司的一年内单笔

或累计对外投资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15%以内的，董事

会授权由公司总经理会议讨论决定，报公司董事会备案。 

②原第八条：公司或公司拥有 50%以上权益的子公司的一年内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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笔或累计对外投资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多于 10%，但

在 30%以下的，由公司董事会审批。 

先修改为：公司或公司拥有 50%以上权益的子公司的一年内单笔

或累计对外投资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多于 15%，但在

30%以下的，由公司董事会审批。 

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2、表决结果：5票赞成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。 

3、回避表决情况 

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，无需回避表决。 

（十）审议通过《关于召开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》 

1、议案内容 

公司拟于 2018 年 1 月 16 日下午 14：00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2018

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并将前述（一）、（三）、（四）、（五）、（六）、

（八）、（九）项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2、表决结果：5票赞成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。 

3、回避表决情况 

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，无需回避表决。 

三、备查文件 

（一）《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》 

 

深圳市凯东源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

   董 事 会 

2017 年 12 月 29 日 


